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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子公司长春欧亚集团欧亚车百大楼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长

春欧亚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卫星支

行申请一年期授信额度为 20,000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循环贷款。

公司为上述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期限三

年，贷款银行应为初次贷款的银行，且后续不得发生变化。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被担保人的资信状况良好，公司对被担保人的

运营和资金运用具有实际控制权，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，公司对上述

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风险可控。

公司董事会同意：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与银行签订综合授信

担保合同之日起，为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期限三

年，贷款银行应为初次贷款的银行，且后续不得发生变化。

详见 2021 年 10 月 30 日登载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

及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 http:∥www.sse.com.cn 的公司临时公告

2021-030 号。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。

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同时鉴于银行授信已到期，董事会同意

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开发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

计 130,000 万元，期限为一年，担保方式为信用。具体授信额度分配：

1、公司本部 75,000 万元，授信品种为短期信用、国内信用证；

2、欧亚卖场 50,000 万元，授信品种为短期信用、国内信用证；

3、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 5,000 万元，授信品

种为银行承兑汇票。

特此公告。

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一年十月三十日


